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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美國或未根據任何其他司法權區的證券法辦理登記或未獲批准而於上述地區進行
下述建議、招攬或出售即屬違法的任何該等司法權區，本公告並不構成提呈出售建議
或招攬購買任何證券的建議。本公告所述證券並無且將不會根據美國證券法登記。
在未辦理登記的情況下，不得在美國提呈或出售證券，惟獲豁免登記或進行不受限於
該等登記規定的交易則除外。於美國公開發售任何證券均須以招股章程形式作出，而
招股章程可從發行人或出售證券的持有人取得。上述招股章程將載有提出有關發售
的公司以及其管理及財務報表的詳細資料。本公司無意於美國進行任何公開證券發
售。

本公告及有關據此提呈發行優先票據的任何其他文件或資料並非由英國《2000年金
融服務與市場法》（經修訂）（「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第21條所界定的認可人士發佈，
而有關文件及╱或資料亦未經其批准。因此，有關文件及╱或資料並不會向英國公眾
人士派發，亦不得向英國公眾人士傳遞。有關文件及╱或資料僅作為財務推廣向在英
國擁有相關專業投資經驗及屬於《2000年金融服務與市場法》2005年（財務推廣）命
令（經修訂）（「財務推廣命令」）第19(5)條所界定的投資專業人士，或屬於財務推廣
命令第49(2)(a)至(d)條範圍的人士，或根據財務推廣命令可以其他方式合法向其發佈
有關文件及╱或資料的任何其他人士（所有上述人士統稱為「有關人士」）發佈。於英
國，據此提呈發售的優先票據僅針對有關人士作出，而本公告涉及的任何投資或投資
活動將僅與有關人士進行。任何在英國並非為有關人士的人士不應根據本公告或其
任何內容採取行動或加以依賴。

（股份代號：0832）

發行2億美元2021年到期票息6.75%額外優先票據
（將與2億美元2021年到期票息6.75%優先票據合併

並組成單一系列）
茲提述該等公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2

於2019年9月26日，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擔保人與尚乘、美銀美林、法國巴黎銀行、中國
光大銀行香港分行、星展、海通國際、香江金融及摩根士丹利就額外票據發行訂立購
買協議。

美銀美林、法國巴黎銀行、海通國際及摩根士丹利為額外票據發售與銷售的聯席全球
協調人，而尚乘、中國光大銀行香港分行、星展及香江金融為額外票據發售與銷售的
聯席賬簿管理人，亦為額外票據的原始買家。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尚乘、美銀美林、法國巴黎銀行、
中國光大銀行香港分行、星展、海通國際、香江金融及摩根士丹利各自為獨立第三方，
並非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關連人士。

額外票據主要條款

額外票據的主要條款與本公司日期為2016年11月2日的公告內所載原票據的條款相
同，惟下列各項除外：

提呈發售的票據

待若干完成條件達成後，本公司將發行本金總額2億美元的額外票據（將與原票據合
併並組成單一系列）。額外票據將於2021年11月8日到期，惟根據其條款提早贖回則作
別論。

發售價

額外票據的發售價為額外票據本金額的98.8046%，另加由2019年5月8日（包括該日）
至2019年10月8日（該日除外）的應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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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擬定用途

本公司擬運用發行額外票據所得款項淨額為現有中長期債項再融資。

上市

原票據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將向新加坡交易所申請批准額外票據於新加坡交易所
上市及報價。新加坡交易所對本公告所作出的任何陳述、所表達的意見或所載報告的
準確性概不承擔責任。額外票據原則上獲批准納入新加坡交易所正式上市名單及在
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及報價，不應被視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擔保人或本公司任何其他附
屬公司或聯營公司、票據或附屬公司擔保的價值指標。

由於不得售予歐洲經濟區的零售投資者，故並無編製PRIIPs重要資訊文件。

額外票據尚未且將不會根據證券法登記。額外票據僅會根據證券法S規例於美國境外
提呈發售。概無額外票據將向香港公眾人士提呈發售。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該等公告」 指 有關發行原票據的日期為2016年10月31日及2016年11月
2日以及有關額外票據發行的日期為2019年9月26日的該
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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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協議」 指 尚乘、美銀美林、法國巴黎銀行、中國光大銀行香港分
行、星展、海通國際、香江金融及摩根士丹利、本公司及
附屬公司擔保人就額外票據發行訂立日期為2019年9月
26日的協議

承董事會命
建業地產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胡葆森

香港，2019年9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胡葆森先生、劉衛星先生、王
俊先生及袁旭俊先生；非執行董事林明彥先生及李樺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張石麟
先生、辛羅林先生及孫煜揚博士。

* 僅供識別


